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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成矿价清字[2022]第 010号 

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对“华坪县永兴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退还价款进行计算。本公司接受委托之

后，依据国家及云南省相关政策，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

评估的“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进行了尽职调查、

收集资料和评定计算，现将计算情况说明如下： 

1.评估机构 

名称：云南俊成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人民西路 315号云投财富商业广场 B3栋 23层； 

法定代表人：何文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87376342N；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2]001号。 

2.委托方及采矿权人 

2.1委托方 

名称：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2.2采矿权人 

名称：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 

注册号：530723100004228； 

营业场所：中心镇左岔村； 

负责人：杨春旺； 

成立日期：1998年 05月 19日； 

经营范围：原煤开采销售；混煤、中煤、泥煤洗选加工。（以上经营范围

中涉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项审批、按审批的项目和时限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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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营业执照已于 2018年 11月 30日注销。 

3.工作目的 

根据《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丽江市煤炭产业结构调

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云煤整审[2014]26 号），华坪县左岔筲箕

坪煤矿为整合主体矿井，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与华坪县左岔

扶贫煤矿为被整合对象，整合重组后煤矿名称为华坪县光雲煤业有限公司左岔筲

箕坪煤矿（详见附件八：P13）。根据《华坪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华坪县光雲煤

业有限公司左岔筲箕坪煤矿的决定》（华政发[2018]18号）,华坪县光雲煤业有

限公司左岔筲箕坪煤矿为 2018年煤炭行业去产能关闭矿井（详见附件十：P1）。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属于煤炭行业去产能关闭退出煤

矿，采矿权人按国家及云南省相关规定，申请退还已缴纳的采矿权价款。本次计

算工作即为委托方确定退还采矿权价款提供参考依据 

4.采矿权基本情况 

4.1采矿权登记情况 

评估人员收集到 2002年以来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以

下简称“硝厂湾矿井”）5条采矿许可证信息，各采矿许可证登记的内容如下： 

（1）2002 年 11 月 19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矿山名

称：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人：华坪县永兴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证号：5300000210511；矿区面积 0.3266km2；开采标高：2050m～

1900m；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02年 11月至 2004年 11月。 

（2）2005 年 12 月 20 日，采矿许可证延续变更，矿山名称：华坪县永兴

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人由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变更

为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证号变更为：5300000530382；矿

区面积 0.3266km2，开采标高由原 2050m至 1900m变更为 2260m至 1900m，生产

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05年 12月至 2008年 12月。 

（3）2008 年 12 月 15 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延续变更，矿山名称：华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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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人由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硝厂湾矿井变更为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证号由 5300000530382 变更

为 C5300002008121120001806；矿区面积：0.3266km2；开采标高：2260m～1900m；

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08年 12月 15日至 2010年 5月 15日。 

（4）2011 年 7 月 5 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延续变更，矿山名称：华坪县永

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人由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 为 华 坪 县 永 兴 煤 炭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硝 厂 湾 矿 井 ； 证 号 ：

C5300002008121120001806；矿区面积：0.3266km2；开采标高：2260m～1900m；

生产规模：3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1年 7月 5日至 2012年 3月 5日。 

（5）2011年 12月 7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新的采矿许可证，矿山

名称：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人：华坪县永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证号：C5300002008121120001806；矿区面积：

0.3266km2；开采标高：2260m～1900m；生产规模：3 万吨/年，有效期限：自

2011年 12月 7日至 2017年 12月 7日。 

采矿许可证历次延续变更信息详见下：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 

证号 
矿业权人 

生产规模

（万吨/年） 

矿区面积 

（km
2
） 

开采标高 有效期限 

华坪县永

兴煤炭有

限责任公

司硝厂湾

矿井 

53000002105

11 

华坪县永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3 0.3266 2050m～1900m 

2002.11 

-2004.11 

C5300002008

12112000180

6 

华坪县永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硝

厂湾矿井 

3 0.3266 2260m～1900m 
2005.12 

-2008.12 

华坪县永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 
3 0.3266 2260m～1900m 

2008.12.15 

-2010.5.15 

华坪县永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硝

厂湾矿井 

3 0.3266 2260m～1900m 
2011.7.5 

-2012.3.5 

华坪县永兴煤炭

有限责任公司硝

厂湾矿井 

3 0.3266 2260m～1900m 
2011.12.7 

-2017.12.7 

根据《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丽江市煤炭产业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云煤整审[2014]26号），华坪县永兴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在矿产资源整合开发过程中被列为改造升级类矿

井。华坪县左岔筲箕坪煤矿为整合主体矿井，本次价款退还对象华坪县永兴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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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与华坪县左岔扶贫煤矿为被整合对象，整合重组后

煤矿名称为华坪县光雲煤业有限公司左岔筲箕坪煤矿。 

因此，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在云

南日报《云南省煤矿采矿许可证申请注销公告》第 11公告注销。 

根据《丽江市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按时完成 2018年煤炭

行业去产能退出煤矿关闭工作的通知》（丽煤整办[2018]2 号），华坪县光雲

煤业有限公司左岔筲箕坪煤矿列为 2018年煤炭行业去产能关闭矿井。同时，华

坪县人民政府出具了《华坪县人民政府关于华坪县光雲煤业有限公司左岔筲箕

坪煤矿的决定》（华政发[2018]18号），华坪县光雲煤业有限公司左岔筲箕坪

煤矿于 2018年 6月 30日前对煤矿实施永久性关闭。 

4.2采矿权有偿处置概况 

武汉矿业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以 2011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储

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对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进行过评估，评估目

的为处置价款，于 2011年 7月提交了《（云南省）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业人评报字[2011]第 054 号），评估结

果：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为

193.96 万元，其中国家出资探明的资源储量应缴采矿权价款为 129.16 万元。

根据《云南省非税收入收款收据（单位执收）》（NO:0001070422），硝厂湾矿

井已缴纳全部采矿权价款 129.16万元（详见附件十四：P18）。 

4.3价款退还计算范围 

本次价款退还计算范围为硝厂湾矿井采矿许可证证载矿区范围，矿区面积

0.3266km2，开采标高由 2260m 至 1900m（详见附件六：P5），《（云南省）华

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的评估范围与上述

采矿许可证证载范围一致。 

4.4停产关闭注销情况 

根据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 2022年 1月 15日出具的《证

明》（详见附件十二：P1），硝厂湾矿井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停产关闭，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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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至采矿许可证注销期间未生产，同时，华坪县煤炭管理局、华坪县自然资

源局对《证明》中所描述内容情况进行了确认。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在云南日报

《云南省煤矿采矿许可证申请注销公告》第 11公告注销。 

5.计算依据 

5.1经济行为文件 

《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4530000HT202106746）； 

5.2主要法律法规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财建[2008]22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对国家出资勘查探明地及权益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建[2010]1018号）； 

（3）《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4]32号）； 

（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9 万吨/年及以下煤矿立即停产整顿的通

知》（云政办发[2014]19号） 

（5）《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

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6）《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

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7号）； 

（7）《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

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110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实施意

见》（云政发〔2016〕50号）； 

（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款退还等有关

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 

5.3退还价款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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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营业执照； 

（2）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历次采矿许可证； 

（3）《华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9万吨/年及以下煤矿停产整顿的通知》

（华政办发[2014]40号）； 

（4）《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丽江市煤炭产业结构

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第二批）》（云煤整审[2014]26号）； 

（5）《丽江市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按时完成 2018 年煤

炭行业去产能退出煤矿关闭工作的通知》（丽煤整办[2018]2号）； 

（6）《华坪县人民政府关于关闭华坪县光雲煤业有限公司左岔筲箕坪煤矿

的决定》； 

（7）《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在改造升级期间政策性关

闭的说明》； 

（8）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出具的《说明》； 

（9）《云南省煤矿采矿许可证申请注销公告》； 

（10）《（云南省）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评估报

告书》（矿业人评报字[2011]第 054 号）节选、《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

（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204 号）、云南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缴纳通知

单及缴款凭证； 

（11）《关于<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256号）及《<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煤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214号）； 

（12）《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北京勘察技术工程

有限公司，2010年 4月）节选； 

（13）《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及《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14）《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2010年 9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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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区概况 

6.1矿区位置和交通 

矿区位于华坪县城 272°方向，平距 22.5km，地处华坪县阿牛坪乡境内，

地理坐标(54 北京坐标系,极值)：东经 101°06′54″～101°07′25″；北纬

26°44′25″～26°44′52″。矿区有矿山公路（10km）与省道 S308相接，至

华坪县城 35公里，至丽江 122km，至攀枝花 120km，至昆明市公路里程 400km。

交通尚属方便。 

6.2可采煤层及煤质 

根据《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矿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简称“储量核实报告

2010”)及《<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煤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

土资矿评储字[2010]214 号），硝厂湾矿井矿区范围内的 C2
0－1、C2煤层属全区

可采煤层。 

C2煤层区域内层厚 1.05～1.68m，一般厚 1.54m，煤层结构较复杂，煤层

结构中等，含 2～3层泥岩或泥质粉砂岩夹矸，夹矸厚 0.04～0.19m。矿区范围

内 C2煤层厚度变化较小，煤层结构中等，含 2～4层泥岩或泥质粉砂岩夹矸，全

区可采。煤的牌号为 1/3JM，煤质变化小。属较稳定煤层。 

C2
0-1煤层区域内厚 0.53～0.65m，煤层结构较简单，含 1～2 层泥岩或炭

质泥岩夹矸，夹矸厚 0.02～0.05m。矿区范围内 C2
0-1煤层厚度变化较小，煤层结

构较简单，含 1～2层泥岩或泥质粉砂岩夹矸，全区可采。煤的牌号为 QM(45），

煤质变化小。属较稳定煤层。 

矿区内 C2 煤层属低中灰分、高挥发分、低中硫、中磷、特高热值、高软

化温度灰煤；C2
0-1煤层为低中灰分、高挥发分、低中硫、中磷、特高热值、较

高软化温度灰煤。 

总体上，矿区可采煤层发热量高，灰分低，全硫含量低，中等可选，可作

为冶金焦用煤或配煤。此外按照火力发电厂固态除渣煤粉锅炉用煤标准，矿区

主采煤层煤质符合电厂用煤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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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计算实施过程 

本项目计算自 2021 年 9月 26日至 2022年 7 月 21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

段： 

（1）项目洽谈阶段：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本公司承担

2021 年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退还计算工作，2021 年 9 月 26 日，云南省自然

资源厅与本公司签订了《云南省省级政府采购合同书》（合同编号：

4530000HT202106746）。2022年 2月 14日我公司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承接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价款退还计算说明。 

（2）尽职调查阶段：2022年 2月 15日—2022年 7月 2日，由本公司有关人

员组成评估小组，评估人员首先听取矿山负责人对矿权的基本情况介绍，收集与

评估对象退还价款有关的资料，对矿业权人提供的退还价款相关的材料进行了核

实。 

（3）计算阶段：2022年 7月 3日至 2022年 7月 20日，依据收集的相关资料，

进行归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价款缴纳情况，按照云国土资〔2015〕

76 号文的规定，对退还价款进行计算，编写计算说明，对计算说明和计算结果内

部复核。 

（4）提交计算结果阶段：于 2022年 7月 21日向云南省自然资源厅提交计算

说明和计算结果。 

8.资料评述 

8.1价款评估报告评述 

2011年 7月，武汉矿业人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华坪

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矿业人评报字[2011]

第 054号）（以下简称“采矿权评估报告”）。“采矿权评估报告”于 2011年

9月 29日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以《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

备字[2011]第 204 号）进行了备案，“采矿权评估报告”可以作为本次计算的

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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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述 

2010年 4月，北京勘察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矿

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该“储量核实报告”

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取得了《<云南省华坪县硝厂

湾矿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214号），

并经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备案，取得了《关于<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矿井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国土资储备字[2010]256号）。 

该“储量核实报告”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

数的选取依据。 

8.4设计资料评述 

2010年 9月，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了《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硝厂湾矿井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该“开

发利用方案”经云南省矿业协会组织专家评审，取得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评审备案登记表》及《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该“开发利用方案”及其评审备案材料可以作为本次价款退还计算相关参

数的选取依据。 

8.5停产关闭时间资料评述 

根据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 2022年 1月 15日出具的《证

明》（详见附件十二：P1），硝厂湾矿井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停产关闭，停产

关闭至采矿许可证注销期间未生产，同时，华坪县煤炭管理局、华坪县自然资

源局对《证明》中所描述内容情况进行了确认。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在云南日报

《云南省煤矿采矿许可证申请注销公告》第 11公告注销。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停产关闭时间符合矿山实际，上

述文件可以作为确定煤矿停产、关闭时间的依据。 

9. 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公式 

硝厂湾矿井属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关闭矿山，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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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财

建〔2016〕110 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矿业权价

款退还等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8]97号）相关规定，可以退还剩余

资源储量的采矿权价款。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

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第二条

（一）款规定：“采矿权人申请退还价款，按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占已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的比例，确定应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其计算公式为：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0.计算参数的确定  

关于各参数的取值说明如下： 

10.1已评估备案的采矿权价款 

根据《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证明》（云国土资矿评备字[2011]第 204号），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价款为 129.16万元（详见附件十四：

P11），矿业权人已全额缴纳采矿权价款（详见附件十四：P18）。 

10.2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根据原价款评估报告、备案证明或确认文件确定。 

根据《（云南省）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评估报

告书》，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截止 2006 年 9 月 30 日）77.83 万吨，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 77.83 万吨，评估可采储量 48.70 万吨（详见附件十四：P2、

P9）。 

即，本次计算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取 48.7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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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土资〔2015〕76号），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量 

上式中已动用的可采储量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10.3.1开采动用资源储量 

硝厂湾矿井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停产关闭，即硝厂湾矿井采矿权开采动用

资源储量为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4 年 4 月 16 日期

间动用资源储量。 

（1）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年 9月 30日至最近一次储量估算基准

日 2010年 3月 31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统一矿业权价款评估时剩余（保有）资源储

量估算基准日规定的通知》（云国土资储[2009]46号），储量核实基准日至 2006

年 9月 30日期间的动用资源储量，在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评审备案通过的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中单列（或明确）的，以其为依据；否则，按采矿许可证上

所规定的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根据《<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矿井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

土资矿评储字[2010]214号），矿山自 2000年投产，截止 2010年 3月 31日，

矿山累计消耗资源储量为 20万吨（详见附件十五：P9）。 

2000年 1月至 2010年 3月 31日共 10.25年（＝(31+28+31)÷365+10），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共 3.50 年（＝6÷12+3）。则 2006 年 9

月 30日至 2010年 3月 31日期间消耗资源储量按照时间摊销，即期间消耗资源

储量为 6.83万吨（＝20÷10.25×3.50）。 

综上，硝厂湾矿井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期间累计动用资

源储量 6.83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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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0年 4月 1日至 2014年 4月 16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

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原价款评估所依据的经评审

备案的资源储量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至煤矿关闭期间，无其他经评审备案的资

源储量核实报告，依据矿业权人所持有的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及实际采

区（采矿）回采率（综合回采率）确定已开采动用资源储量。计算公式为： 

开采动用资源储量＝（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采出原煤量÷实际采

区（采矿）回采率 

硝厂湾矿井采矿权价款评估之后，无其他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因此硝厂湾矿井 2010年 4月 1日至停产日 2014年 4月 16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

按照采矿许可证证载生产规模进行换算确定。 

根据以往采矿许可证（详见附件六：P5），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6日期间证载生产规模为 3万吨/年。根据《<云南省华坪县硝厂湾矿井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国土资矿评储字[2010]214号），实际回采率

为 60%（＝12÷20）（详见附件十五：P9），则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16日期间 4.04年（＝（16÷365＋4）动用资源储量为 20.20万吨（＝3×4.04

÷60%）。 

综上所述，价款评估储量估算基准日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矿山停产关闭日

期 2014年 4月 16日期间动用资源储量共计 27.03万吨（＝6.83＋20.20）。 

10.3.2核定回采率 

根据“云国土资〔2015〕76号”文要求：核定采区（采矿）回采率可以根

据经评审备案的《开发利用方案》中设计的采区（采矿）回采率确定。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书》，可采储量计算错误，重新计算后硝厂湾矿井工业储量（考虑可信度系数

后）为 71.00 万吨，永久煤柱 11.31 万吨，保护煤柱 11.17 万吨，设计可采储

量为 39.70万吨，即各煤层综合回采率确定为 81.82%（＝39.70÷（71.00－11.31

－11.17））（详见附件十八：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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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计算 

已动用的可采储量＝开采动用资源储量×核定采区回采率 

＝27.03×81.82% 

＝22.12（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已动用的可采储

量 

＝48.70－22.12 

＝26.58（万吨） 

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量取 26.58万吨。 

10.3.4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 

退还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备案的矿业权价款×已评估利用的剩余可采储

量÷已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 

               ＝129.16×26.58÷48.70 

＝70.49（万元）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三。 

11.退还采矿权价款计算结果 

经计算人员调查分析，按照《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煤炭产

业转型升级整合重组中直接关闭注销矿业权价款处置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国

土资〔2015〕76号）规定的计算公式和参数确定原则，计算出“华坪县永兴煤

炭有限责任公司硝厂湾矿井采矿权”应退还的采矿权价款为 70.49 万元，大写

人民币柒拾万肆仟玖佰元整。 

计算过程详见附表二。 

12．特别事项说明 

本计算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

次计算人员与委托人及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计算说明提交委托人之后，采矿权人又发现新的材料，可能对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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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另行委托本公司依据新材料重新计算。 

本次计算工作中委托人及采矿权人及相关采矿权相关管理部门所提供的有

关文件材料是本次计算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

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计算说明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计算说明的必要组成部分，

与计算说明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次计算的重要依据。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

加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3．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的使用限制 

本计算说明及计算结果仅供委托人用于本计算说明载明的目的和用途，不

应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公司同意，本计算

说明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未经委托方许

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计算说明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4．出具计算说明日 

本计算说明的出具日期为 2022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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